
羅
賓

議
會
昭
下
子
一

咭

開
羊

，

/

鴛

臨
時
會
第
四
次

議
事
會

歐
学

議
級
主
席
報
章

文
汁

畢
。

即
閣
議
正

案第
一

案
『

查
辦
福

永

司
科
汽
趙
珩
案
』

本
未
列
入
議

程

經
提
案
、

卓

、
譚
湘
動
議

髮
申
議
事
口

表

定

前
討
論

説

，

—

』

史

維
鍵
曾
；

有
膏

辦
案

當
時

公
决
緩
議

印
。

請

圻
辛

出

討
論

主
席
以
其
說

付
表
決

多
數
述
立

遂
内

受
仔
將
石
之
禔
案
原
（

朗
讀
一

通
畢

石
鎭
湘
乃
歷
述
趙
珩
。

賄
賂
公
行
。

冒
充
司
長

盜
賣
選
票

把

印
信
等
欵

俱
屬
證

據
確
鑿

且
出

賣
法
官

人
所
共
知

甚
有
一

缺

先
賣
與
甲
與
又
賣
與
乙
。

同
時
賣
委
七
人
之
多
。

又

衡
陽
地
方
疆
源

未
開
辦
。

而
推
檢
S

委
三
四
十
人
。

本
席
提
出
此
案

純
憑
良
心

並
無
作
用

望
阅
人

，

主
張
公
道
通
過

並
卷
續
府

先
將
其
科
丹

職
免
去

謝
寶
森
云

趙
珩
違
法

證
據
確
鑿

可
不
討
論

咨
行
法
》

懲
辦

朱
矯
永

本
案
石
議
員
報
告
甚

詳

但
就
本
席

所
聞
；

點
。

報
：
同
人

精
加
研

究

如
冒
充
司
長
事

實
係
省
長
委
趙
代
理

錯
仕

省
—

長

至
普
遍
公
文

未
署
徐
鍾
衡
名
字
—

是
九
一

政
』

變
後

各
司
都
有
此
例

不
能
獨
怪
趙
珩
盜
賣
選
票

事

此
乃

不
能
作
用
之
廢
也

何
能
賣
竣

此
事
恐

難
相
信

Y

把
十

印
信
不
交
一

事

聞
係
省
長
命
趙

於
新
司
輸

就
職

再
行
問

責

且
徐
未
銷
假
視
事
。

當
然
不
能
移
交
徐
氏
缺

席
非
替
趙
辨
護

不
過
就
孔

所
知

報
告
一

下
曾
毅
》

杳

辦
案
雖
多
係
以
『

事
3

有
因

查
無
實
據
』

八
字
了
之

但
本
會
仍
須
要
查

辦
T

以
儆
污
吏
。

包
道
平
主

張
黔
趙
珩
在
代
司
長

任
內
所
委
法
官

一

律
調
回

吳
—

騫
E

趙
委
法

官

多
發
生
搶
印

或
日

刋
關
防

或
一

缺

數
人
之

怪
相
。

應
由
劉
司

長
將
其
一

律
停
職
。

再
分
別
考
核

委
任

，

唐
陶
翁

鉞
等
主

張
本
日

只
成
立
十

辦
案

至

趙
委
谷
法
官

政
府
自
會
依
法
！

来
。

本
會
曹
子

不

說

谷
方
討
論
頗
久

因
在
場
不
9

法
定
人
數
一

不

能
解
決
遂
決
定
明
日
（

二

十
四
）

再
列
爲
第
一

案
討

論

主
席
宣
告
延
會
你

散
。

—

，

延
會

省
議
會
重
提
查
辦
□

珩
案

咸
宜
通
信
社
消
息
：
。

雲
鴻

綫
司
令
返

繼
第

因
某
項
事
務
、

特
派
代
表
焦
子
靜
來
湘

與
當
遵
按

洽

記
者
昨
於
飯
店
忽
謁
焦
氏

路
叙
寒
暄

即
詢

現
在

滇
唐
對
於
時
局
如
何

焦
答
5

代

人
此
次
來

湘
任
務
。

係
代
達
雲
南
與
聯
帥
對
湘
乙

意
思
。

吳
公

對
湘

體
一

之
希
望

存

維
持
湘
省
和
平

因
湘
省

一

—
—

—
！
；

—

：

威
南
孔
輔
方
之
衝

歷
州
兵
尹
。

湘
必
首
破

其
禍
。

惟
目
省
憲
吿
編
0

實
行
自
治
之
級
。

始
得
屹
然
中
立

於
緩
衝
地
域
。

隔
絕
兩

方
接
觸
之
機
而
以
之
保
全
地

方
安
全

可
見
省
憲
自
治

效
力
之
第
六

由
是
進
而

求
全

國
和
平
統
一

之
方
。

道
面
不
遠
。

唐
公
本
係
提

倡
聯
省
自
治
之
一

人
而

湘
省
則
爲
首
先
實
行
省
憲
自

治
之
省
。

其
對
湖
南
政

軍
六

界
諸
君
子
。

自
辛
亥
以

還

及
靖
國
護
法
諸
役

均

爲
鎭
義
之
交

綱

共
患

難
。

與
趙
省
長
7

有
同
學
微
調
之
雅
。

故
對
地
對
人

論
公
論
私

始

終
以
敬
恭
之
態
度
賢
謙
湘
省

去

歲
湘
省

內
變
初
起

深
簫

最
叮

保
爱
一
。
』
元
氣

與
袍
澤
之
實
力
？
雨
受
菇
損
·

曾
滅
驅
人
一

度
《

此
—

調
解
、

不
幸
鄙
人
來
遲
。

其
時
載
亭
方
麥
。

殊
錄
調

和
之
機
會
。

結
局
歸
讚
憲
軍
勝
利
。

足
證
人
心
傾
向

自
治

之
一

址
。

方
經
湘
，

經
此
鳴
可
得
永
久
和
平
。

—

影
印
、

湘
答
罩

爲
數
不
少

頗
滋
國
人
注
目

現

、

俄
佔
外
』

，
英
侵
西
藏
邊
疆
。

日

促
千
里
。

不
聞

邕
…

『
，

出
一

卒

速
作
恢
復
扞
禦
綏
靖
之
計

；

竟
内
鬧
之
不
息
。

議
者
或
謂

是
駒

所
以
求
統
一

也

。

殊

不
知

目
下
內
地
糾
紛
。

由
於
違
反
共
和
民
治
之

原
則

偏
私
側
重

遂
呈
一

時
不
能
合
作
之
現
象

被
要
平

衡
9
等

齊
流
共
進

則
統
一

阿
立
而

待

。

蒙
藏
淪
喪
。

回
疆
不
安
。

此
言
五
族
共
和
之
大
羞

乃
眞
不
範
一

耳

再
就
迎
年
用
事
福
言

其
南
方

餉
試

之
乓
費
。

士
卒
之
傷
亡
。

與
（
民
生
命
財
產
之

損
失

何
可
以
數
計

，

顧
其
所
份
紋
農

不
過
爾
爾

3

且
恐
一

兩

月
數
。

用
中
情
勢
。

又
非
今
比
。

鄙
意

武
力
統
一

政
策

甚
難
收
效

根
本
辦
法

尙
又
另

求
其
道

按
現
時
情
勢
而
論

糯
聯
治
主
義

貸
爲

比
較
適
宜
可
行
之
道

湖
南
省
憲
既
已
實
行

又

中
經
流
血
之
維
護

設
冉
因
何
種
動
力

而
對
白

治

生
問
題

未
免
可

惜

且
其
影
嚮
！

關
係
S
局

尤

非
湖
南
一

隅
之
事

，

唐
公
有
鑒
於
此

故
綠
命
鄙
人

來

此
。

第
一

寳
池
觀
察
湘
雀
困
雞
情
衫
若
何
。

第
二

代
表
雲
南
。

願
以
正
義
之
主
張
爲
湘
人
堅
決
之
援
以

云

畢

記
者
以
》

間
不
早

遂
興
辭
而

別
，

滇
唐
代
表
之
重
要
談
話

五
，

二
二
、

敎

▲

議
會
閉
會
：

：

：

縣
議
會
第
四
屆
常
會
並
延
綺

開

會
期
共
計
四
十
日
。

E
於
五
口
一

；
一

號
舉
行
閉
會

式
。

初
級
檢
驅
長
吳
國
棟
及
各
公
法
團
代
表
吳
安
危

朱
後
仁
等
均
到
會
。

議
广

盛
口
E

台
報
吿
。

路
謂
本

會
開
會
期
間
。

共
議
決
四
十
餘
案
。

全
縣
預
算
案
亦

已
編
綱
完
善
。

全
縣
團
防

及
敎
育
實
系
諸
要
案
麥
均

議
有
多
起
。

輯
因
彈
劾
周
知
章
案
仲

會
日
久
。

故
至

今
日
始
閉
會
云
云
。

貽

吳
檢
魔
衫

演
說
路
謂
貴
會
能

於
最
短
际

期
議
決
許
多
嘜

案
。

更
能
破
除
情
面
成
立

彈
劾
案
。

令
人
欽

佩
。

謹
代
袋
湘
潭
八
十
萬
人
民
。

祝
貴
魯
諸
公
萬
歲
云
卡
。

議
忌

旋
致
答
詞
畢
。

同
至

禮
堂
向
國
旗
打

三
鞠
躬
禮
。

議
局

議
員
與
司
法
紐
官

等
互
行
一

鞠
躬
禮
散
會
。

下
午
各
議
員
開
協
議
會
。

…

討
論
選
團
防
總
局
局
董
案
。

議
論
个
一

。

未
有
結
果

—

而
散
。

—

▲

縣
署
斬
決
匪
犯
：

：
：

五
月
二

十
一

號
上

午
。

縣

署
斬
決
匪
犯
黃
某
易
某
等
十
名
。

内
六
名
係

與
翦
斬

决
之
僞
營
長
吳
漢
彪
问
解
□

之
十
六

《

中
者
。

（

翰

已
斬
決
二

名
）

餘
四
名
係
馬
家
何
團
婦
解
来

者

内

馬
某
係
欲
搶
劫
某
團
總
家
。

其
叔
父
觸

阻
。

遂
斫
去

其
叔
父
一

手
。

後
竟
將
某
圍
繼
殺
死
。

又
某
某
係

與
翰
匪
徒
殺
魏
東
二

區
都
團
黃
康
伯
之
案
有
關
鴿
者

—

云
。

日
新

湘
潭

各

縣

特

約

通

信

五
，

二
二

·

發

▲

縣

議
員
評
陷
公
民
：

…
，

3

陽
公
民
鍾
銘
勛
請
願

縣
幾
會
懲
戒
議
員
陳
捷
憨
。

仔

節
十

誌
本
報
。

昨
罐

在
□
處
聞
知
陳
騎
報
怨
。

欲
控
鍾
窩
藏
土
匪
。

旋
果

控
之
駐
岳
南

湖
警

備
司
令
部
軍

務
處
及
北
軍
第
二

十

五
師
司
令
部
岳
陽
縣
公
署
等

處
（

鍾
被
捕
押
師
部
『

越
夜
得
釋
。

現
在
請
客
理
論
。

對
於
該
議
員
誓
不
斗

休
云
。

—

·

▲

警
察
所
弔
拷
百

姓
：

：

：

傅
某
者
。

鹿
角

鄕
愚
。

傍
湖
而
居

以
農
起
家

於
去
年
秋
曾
貪
便
宜

購

置
湖
匪
劫
路
之
物
。

被
鹿
角
警
察
所
曲
所
長
捕
去
。

罰
洋
百
元
了

事

旋
劉
所
長
履
新

因
賣
罐
案

復

捕
傅
去

罰
洋
一

百
數
十
元

詎
昨
舊
事
1
提

拘

傳
到
案

非
刑
弔
拷

法
以
三
爪

作
三
角
乂

形

樹

立
庭
中

復
加
一

木
於
其
上

若
槓
桿
然

繩
繫
傳

某
之
六
指
梅
趾
各
一

。

反
出
於
楨
保
之
一

端
。

他
端

緊
以
秤
錘
。

若
稱
物
然
。

傅
某
不
勝
鋿

苦
。

卒
以

洋

七
百
兀
。

爲
警
察
所
科

壽
。

▲

米
商
大
鬧
商
會
：

：

：

岳
陽
商
會
米
出

之
糾

葛
。

迭
誌
·

報
。

茲
昨
米
行
幫

夥
張
某
即
往

商
會
。

□
聲

賢
罵
。

謂
該
會
不
應
朦
請
縣
署
派
隊
下
河
篇
商
會
收

米
捐
。

商
。

會
。

會
黛
出
而
婉
魏
。

署
駡
如
故
。

會

臣
會
童
怒
，

体
之
以
勢
。

張
某
遂
以
始
而
駡
商
會
吳

子
坤
者
轉
而
取
商
會
會
長

會
董
。

商
會
呼
門
：

帶
局

不
能
，

旋
呼
警
察

適
灰
衣
客
之
口

操
北
音
者

《

人
来
》

謂
張
係
爲
軍
隊
辦
米
。

並
非
行
夥
。

不
得

麥
商
會
輿
。
察
髀
与
。

商
警
皆
坻

七
（

惟
灰
衣
客
走

！

後
。

靑
會
電
裹
鄂
蕭
。

3

呈
報
駐
岳
北
軍
師
竣
團
部

及
縣
公
署
。

畢
竟
將
張
某
捉
將
宮
裏
去
矣
。

留
心

岳
陽

五
·

十
九
，

發

劉
魚
。
回
防

：

：

：

劉
。
如
旅
長
自
高
回
防
。

業
於

昨
口

抵
泳

；

！

東
鄕
劉
晚
四

官
！

明
日

即
可
到
域
。

該
較
鶴
現
正
籌
備
歡
迎

云
。

太
太
大
發
雌

鳴
…
範

有
某
營
長
約
同
友
人
在
某
公
館

义

麻
雀

竣
吊
堂
數
人

窗
被
太
×

探
知

大
有
醋

意

點
手
槍
翰

往

向
鸞
檯
射
擊

幸
被
聽
差
者

瞥
見
。

隨
將
太
太
之
；
一

抬

始
未
命
中

唉

太

太
之
雌
剑
。

赤
險
矣
哉
。

毛
紡
船
商
之
呼
籲
：

：

：

此
間
煤
炭
。

裝
運
漢
口

銷

售
者

係
毛
板
船
商

此
項
船
隻

十
分
笨
重

須

先
將
煤
炭
裝
滿

一

遇
水
漲

即
可

開
駛

近
來
駐

寶
兵
士

多
因
柴
煤
甚
形
缺
秀

幾
有
斷
炊
之
勢

恒
帶
人

往
毛
板
船
，

挑
煤
。

每
石
僅
給
吐

三
『
文
。

甚
且
有
代
媛
子
往
挑
者
。

該
船
商
以
4

此
騷
擾
。

萬

難
含
默
。

祇
得
聯
名
向
師

雨
部
呼
籲
。

富
荷
批
令
出

示
』

止
。

神
潭

扭
送
威
扯
取
符

號
与

報
。

以
憑
究
辦

。

不
句

此
批
一

出
即
郎
發
生
効
力
否

一

得

寳
慶

五
，

一

六
，

發

鄉
敎
育
會
將
成
立
：

：

：

我
縣
晝
分
五
鄉
。

各
鄉
敎

育
。

近
半

異
常
退
化
。

樅
其
原
因
。

僉
T

實
由
縣
敎

育
會
長
輔

建
明
不
明
學
務
。

遇
事
业
生
阻
碍
所
致
。

9

以
夏
會
長
仍

行
首
領
制
。

與
省
敎
育
會
所
規
定
不

符
。

故

紛
紛
組
織
鄉
敎
育
會
。

聞
6

鄉
關
於
縣
教
育

會
常
年
經
費
。

亦
已
籌
躉
妥
帖
。

成
立
之
日

想
不

遠

矣
。

縣
議
長
己
經
去
職
：

：

：

縣
議
綺

黃
銘
。

於
本
月
初

陡
發
精
神
病
。

即
祭

會
。
交
與
議
會
。

拖
將
生
。
美

德

恩
財

迄
出

以
爲
衆
戒

諸
議
員
觀
其
如
此

根
據
縣
－
第
十
八
條
。

公
推
鷗
議
長
陳
開
鈞
。

代
行

職
務
。

現
己
通
函
各
法
團
矣

，

小
學
敎
員
己
加
薪
：

：

：

我
縣
小

學
敎
員
月
薪
少
者

六
千
文
。

：

者
十
二

千
文
。

若
以
寒
士
露
之
。

不
許

仰
車
俯
箭

面
齡

發
生
纂
麟
·
默

·

不
足
怪

近
縣

立
國
民
小

學
校
乒

又
發
生
令
學
生
買
爍
行
分
數
之
笑

話

全
體
學
界

均
乐

源
於
薪
資
太
薄

故
現
仕

月

薪
。

己
加
成
二

十
千
文

薪
資
旣
返

想
我
邑
敎
育
。

將
来
必
有
樂
觀
矣

是
是

麻
陽

麻
出
是
是
君
鑒

惠
稿
甚
護
鶴
即
績
寄
並
乞
詳
示
住

址
以
便
按
法

編
輯
罷
覆

代
郵

外
貿
後
援
會
對
於
湘
西
十
縣
聯
合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校

址
問
題
與
美
教
會
爭
執
一

案

曾
於
五

指
街
紀
念

時
有
舊
致
美
領
事
府

對
於
美
國
敎
士
不
籌
微
詞

，

乃
美
領

事
對
于
此
膏
面

大
不
滿
意

竟
函
省
政
府

請
取
締
外
交
後
援
會

路
謂
保
靖
湘
西
十
縣
聯
合

縣
立

謬
學
校
一

案

並
籌
天
主
堂
陵
使
敎
氏
侵
佔

校
址

及
封
鎖
校
舍
之
事

外
交
後
援
會
五
七
遊
街

大
會

竟
以
書
面
致
領
亭
府

捏
造
事
實

信
口

誣

衊

觸
犯
羽
章

要
求
湘
以
府
禮
加
管
束

並
鷄
爲

首
之
人
变

保

該
會
旣
以
外
交
後
援
會
爲
名

應
促

進
國
齡

間
之
和
平

不
應
妄
行

－

中
美
兩
國
間
之

亭

鴻

本
領
與
交
司
自
能
了
之

無
稽

該
會
干
涉
也

言
下
大
有
侮
辱
之
意

不
知
政
府
又
如
何
辦
理

耳

謂

外

交

會
不
應
干
涉
湘
西
聯
合
師
範
一
案
指
爲

『

觸
犯
刑

章
』
—
—
—

要
求
政
府
將
爲
首
人
交
保

美
領
事

竟
欲
取
締
我
外
交
後
援
會
耶

警
鹽
科
員
趙
隆
勛
等
。

控
告
省
會
警
察
廳
長
劉
武
一

案
。

政
府
已
派
鄧
小
荃
查
辦
。

茲
悉
趙
隆
勛
等
曾
一

面
起
訴
長
沙
初
級
檢
察
驅
。

昨
王
龜
長
0

已
偵
查
終

結
。

予
以
不
起
訴
處
汁
。

其
理
由
鴦
。

限
於
篇
編
未

錄
。

檢
廳
子
以
不
能
起
訴
處
分

警
察
廳
長
控
案
不
能
成
立

吾
湘
人
所
痛
心
疾
首
。

奇
恥
大
辱
之
六
一

慘
劇
。

瞬

己
一

週
年
矣

再
三
交
涉

毫
無
結
果

長
沙
各

界

定
於
是
日
罷
市

罷
工

罷
課

舉
行
游
街
大
運

聯

趙
卷
長
爲
注
重
秩
序

免
釀
意
外
事
端
起
見

昨
特
令
鄂
寧
夏
旅
長
。

與
劉
警
鷹
長
。

着
召
派
軍
警

署
於
村

領
署

與
日

商
住
宅

務
特
別
注
意
保
護

以
維
秩
序

免
生
意
外
事
端
云

派
軍
保
護
日
事
署

省

長
注
意
六
一

游
街
運
動

省
議
員
孟
慶
誼
等
C

得
二
十
餘
人
之
連
署
。

昨
提
議

修
改
縣
議
員
選
舉
法
第
三
十
五
條
。

縣
議
員
任
期
二

年
爲
三
年
。

其
理
由

有
二

。

一

任
期
二
年

邐
，
迅

速

地
方
經
費
不
濟

一

邐
驅
時

多
有
停
止
正

富
職
業

從
事
競
選
之
弊

一

每
辦
邐
舉

往
往

有
爲
他
人
奔
走
運
動
。

妨
害
本
身
業
務
者
。

故
任
期

短
促
。

實
影
響
社

會
經
濟
民
生
云
云
。

任
期
改
爲
三
年

縣
議
員
選
舉
法
之
修
改

·

商
會
昨
日
召
集
全
體
會
董
大
會
。

由
黃
會
程

報
告
今

日

請
各
會
策
到
會
有
五
案
討
論
。

〇
）

本
會
節
比

開
支

應
如
何
籌
治

以
魔
難
騙
案

查
本
會
去
年

與
範
年
年
比
虧
用
之
數
。

達
二

萬
元
。

去
年
底
雖
經

各
業
与
認
寧
捐
：

然
所
蘊
僅
—
萬
二

千
餘
元
。

不
敷

尚
u

本
年
正
二

三
四
月

收
入
全
無
。

虧
累
又
達
數
千

圓

東
挪
西
扯

困
難
異
常

現
届
節
比

應
支
之

欵
。

萬
難
延
緩
。

不
謀
救
濟
。

販
法
團
將
不
齡

維
持

存
在
。

（

二
）

財
政
司
借
欸
案
。

日
前
准
財
政
司
械

開
。

定
以
米
驚
票
七
千
萬
石
。

請
向
各

殷
實
商
家
抵

借
祖

洋
三
十
萬
元
。

刻
3

繳
口
印
度
難
關
。

一
、

三
）

—

警
驅
5

欵
案
。

約

准
警
察
跑
咖

開
。

特
將
印
花
票
八

千
圓
。

向
本
會
抵
借
現
洋
五
千

元
。

迭
次
絨
催
。

並

派
鬬
屯
雨
科
長

來

會
接

：

迄
未
答
復

（

四
）

人
力
車
公
會
秘

函
。

以
該
會
會
董
王
悅
曾
去
世
。

請

以
候
補
會
釐
于
谷
村

遞
補
。

（

五
）

轎
行

業
因
孤
兒

院
。

綺
十

仿
造
花
圈
隊
素
梅
隊
明
鏡
隊
小

藍
隊
。

轎

行
業
謂
該
院
實
係
仿
造
伊
之
辦
法
。

反
來
禁
止
轎
行

請
願
本
會
。

將
孤
兒
院
所
立
之
案
取
消
。

以
上
各
案

請
大
衆
討
論
等
語
。

鬧
經
大
衆
討
論
結
果
。

對
於
第

一
案
。

一

致
主
張
先
將
去
年
各

業
所
代

繳
之
年
捐
共

八
千
元
催
齊

如
果
不
敷

再
行
開
會

公
同
籌
借

：
對
於
弟
二

案
一

致
主
張
繭
復
財
政
司
。

婉
言
辭
卸

…

。

謂
商
人
因
感
拆
街
困
難
。

自
己
均
不
能
過
節
等
語

…

。

對
於
第
三
案
一

致
主
張
因
拆
街
停
貿
P

商
人
損
失

—

過
『

無
力
担
負

無
容
再
議
等
語

對
於
第
四
案

』

致
主
張
賺
法
定
章
程

、

依
法
遞
補

對
於
第
五

案
。

一

致
主
張
函
知

孤
兒
院
及
長
池

縣
各
管
各
業
。

爾

不
干
涉
。

全
體
贊
成
議
決
散
會
。

，

議
决
五
案

商
會
昨
日
之
大
會
議

駐
漢
日
本
總
領
事
林
氏
。

繭
9

乘
沅
江
輪
來
湘
。

現

寓
平
浪
宫
日

領
署
内
。

昨
駐
湘
日

領
清
水
八
百
一

。

賢
域
拜
會
暢
交
涉
司
長

頗

裹
詢

據
日
領
云

，

林
總
領
事
。

定
於
本
日

〇

6
四
）

午
前
十
時
。

拜

會
趙
省
長
。

不
十
與
六
一

案
有
關
否
。

駐
漢
日
總
領
事
來

湘

，

，

！

博
物
館
主
任
周
滇
轟
。

因
積
極
籌
備
開
館
。

對
於
舌

物
—

孤
。

翦
己
分
－
舌
齒
黴
纂
。

至
山
《
轟
·
遺
蹟

。

曾
緘
託
劉
君
世
珍
（

湘
人
）

代
爲
微
集
。

詐
劉
君

覆
絨
麥
省
云
。

省
敎
育
會
執
事
諸
公
大
鑒
。

奉
讀
来

絨

社
志
一

是

諸
公
熱
心
社
會
敎
育

倡
辦
博
物

館

吾
湘
敎
育
界
中

大
爲
生
色

所
命
就
近
與
衍

聖
公
府
接

洽
一

節
。

珍
特
邀
敝
校
校
長
范
明
樞
君
。

，

再
往
交
涉
。

府
中
己
允
將
聖
蹟
圖
一

置
。

禮
樂
誌
一

圖
。

誓
草
數
束
。

周
代
禮
器
照
片
及
明
代
衣
冠
照
片

各
幾
種
寄
贈

不
日

當
可
投
郵

專
此
敬
覆

並
請

公
安
。

劉
世
珍

謹
上
。

博
物
館
將
陳
列
山
東
孔
廟
古
物

昨
桃
源
縣
知
事
李
秉
陽
。

電
呈
省
長
。

路
稱
稅
欵
極

少

指
撥
過
多

應
付
無
方

恐
誤
軍
需

懇
准
辭

職
。

，

芷
江
縣
知
事
向
掄
P
。

電
呈
學
識
疏
梅
。

恐
滋
貽

誤

擬
赴
國
内
外
考
察
政
治
敎
育

請
免
本
職

不

十
照
准
否
。

兩

縣
知
事
電
請
辭
職

大
公
報
主
筆
先
生
閱
十
五
一

貴
報
小
新
聞
欄
內
載
有

『

唉
正
月
七
日

的
醴
陵
』

一

則
謂
『

是
日
除
只
陪

既

不
屬
中
國
又

不
詹
醴
陵
之
遵
道
中
學
一

校
遊
街
外
餘

多
往
某
處
參
觀
朋
樂
會
』

云
云
查
是
日
敝
邑
各

校
遊

街
者
甚
多
即
敝
校
維

屬
私
立
女
子
職
業
學
校
亦
以
國

恥
所
關
曾
從
諸
學
校
之
後
藉
表
不
忘
國
恥
之
黴
意
該

投
稿
人
田
共
民
縣
載
邑
6
校
一

概
抹
煞
用
特
緘
請
貴

報
即
將
此
融
登
載
籍
資
奥
正
此
祝
撰
安

含
英
女
校

學
生
自
治
會
五
月
二
十
【

號

□
4

筆
先
生
台
鑒
迅
啓
者
黄
報
近
載
平
江
隘
範
向
校

長
解
散
第
一

高
小
較
聞
一

則
不
勝
詫
羹
貴
報
對
於
敝

校
此
次

鳳
潮
登
載
未
免
矢
躭
用
特
絨
達
稱
即
更
正
以

釋
羣
起
至
爲
·

盼
此
頌
撰
安

平
江
縣
立
師
範
學
校

謹
啓

』

主
筆
先
生
台
鑒
通
啓
者
頃
閱
貴
報
載
昨
日

敎
育
界
請

願
。
霸
記
内
貴

代
表
晋
踢
張
財
政
司
長
首
由
童
文
豹

以
滑
稽
發
言
云
云
臺
昨
日
代
表
管
謁
張
司
長
時
文
豹

並
未
首
先
發
言
後
雖
路
有
陳
述
亦
無
此
滑
稽
不
祥

之

語
特
此
敬
乞
貴
報
更
正
爲
幸
此
俎
撰
安

童
文
豹
啓

五
月
二

十
三
日

來
函
照
登


